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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8月

31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9月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局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二、 以十一票赞成，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房地产项目购置操作规程>的议

案》。

三、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1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106）。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107）。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五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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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

2015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本公司、各级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

●为满足2015年度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求，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2015年度为各级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在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480亿元人民币基础

上增加80亿元，合计担保额度560亿元。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2015年度担保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17、2015-039）。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满足2015年度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求，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提供如下担保：

1、在201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480亿元人民币基础上增

加80亿元，合计担保额度560亿元。 前述担保额度包含公司与各级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联营公司、合

营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以及各级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其中公

司及各级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合营公司可按持股比例对等提供单笔不超过20亿元的担保。

2、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560亿元），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2015年度公司为以下新增被担保单

位提供如下具体担保额度：

单位：万元

新增被担保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2015年度担保额度

珠海市永宏基商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

武汉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0,000

上海华泓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公司 325,000

珠海琴发实业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450,000

合计 800,000

3、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授权经营班子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宜，并根据公司

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级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之间、联营公司之间及合营公司之间的担保额

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的各级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

4、本次担保是对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2015年度担保计划的增加及补充，公司2014年

度股东大会对担保事项的相关授权在授权期限内继续有效。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珠海市永宏基商贸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于2003年2月，注册地点为珠海，法定代表人王煜伟，经营范围：商业批发、零售（不含许可经营

项目）；按珠建房[2007]32号文进行开发经营商品房屋。

2、财务情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55,208.84万元，负债总额为36,558.25万元，资产净额为18,650.59

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3,402.46万元，净利润484.43万元。

截止2015年6月30日， 总资产为311,306.00万元， 负债总额为291,380.95万元， 资产净额为19,

925.05万元；2015年1月至6月营业收入为3,754.79万元，净利润1,274.46万元。

3、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二）武汉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于2014年8月，注册地点为武汉，法定代表人阳静，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对商业项目投资。

2、财务情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2,745.12万元，负债总额为21,746.18万元，资产净额为998.94万

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1.06万元。

截止201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47,067.57万元，负债总额为32,746.65万元，资产净额为14,320.91万

元；2015年1月至6月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28.07万元。

3、股权结构：公司下属子公司武汉华发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

（三）上海华泓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于2015年4月，注册地点为上海，法定代表人向宇，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停车场

管理。

2、财务情况

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735,285.44万元，负债总额为585,236.38万元，资产净额为150,

049.06万元；2015年1月至6月，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49.06万元。

3、股权结构：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华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

（四）珠海琴发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于2012年12月，注册地点为珠海，法定代表人王煜伟，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管理；实业投资；房

地产开发。

2、财务情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为563,376.47万元， 负债总额为518,759.29万元， 资产净额为44,

617.18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4,057.11万元。

截止2015年7月24日， 总资产为723,277.66万元， 负债总额为594,927.36万元， 资产净额为128,

350.29万元；2015年1月至7月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2,266.89万元。

3、股权结构：公司下属子公司的合营公司珠海琴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三、董事局意见

董事局认为，本次增加担保额度是为满足公司2015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求，加快推进公司相关

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且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其中对于全

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绝对控制权；对于联营公司、合营公司，公司按股权比例

对等提供担保，且公司能够对其经营决策产生影响。 上述公司均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可

控。

独立董事意见：为满足公司2015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求，规范对外担保行为，控制对外担保风

险，公司在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基础上增加2015年度担保额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 其中对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绝对控制权；对于联营公司、合营公司，公司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担保，且公司

能够对其经营决策产生影响。 上述公司均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综上，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控制对外担保，公司进行的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依法运作，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累计担保数额

截止2015年8月28日，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74.54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41.71%，其中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61.7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23.18%。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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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9月1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局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9月17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9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9月17日

至2015年9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增加公司201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9月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

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25 华发股份 2015/9/1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

1、法人股东需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须持代理人

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

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5年9月14日上午9：00-11：30、下午2：30-5：00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证券及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证券及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电话：0756-8282111

传真：0756-8281000

邮编：519030

联系人：阮宏洲、仝鑫鑫

六、其他事项

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议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5年9月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局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9月17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增加公司201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556

证券简称：慧球科技 编号：临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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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8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发出了关于召

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5年9月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经董事审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署共建智慧宿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宿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宿州市政府” ）签署《共建智慧宿州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宿州市政府将未来3年（2015-2017年）由

宿州市财政及市属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积极支持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发包给公

司承建，项目范围涵盖智慧城市项目中公共基础数据库、公共信息平台、智慧交通、政务安全、企业服务平

台、智慧农业、智慧管网等，项目总投资金额10亿元。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如下公告：《关于

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59。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特此公告！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股票简称：慧球科技 编号：临

2015

—

059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名称：《共建智慧宿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 )。

? 合同生效条件：《战略合作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由于目前尚未实施具体项目，对公司当期业绩暂时并无影响。 由于

具体项目实施涉及政府采购，项目后续能否由公司予以实施，尚需根据政府公开招标或竞争谈判情况确

定。 如具体项目顺利由公司实施，有利于公司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公司经营业绩，使得公司资本结构

得到改善、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共同利益，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不过智慧城市项目周期较长，在短期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幅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特别风险提示：

1.《战略合作协议》系协议各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意向性约定与指导性文件，由于项目周期较长，《战

略合作协议》项下预计投资金额可能会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及投资进度进行调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且《战略合作协议》项下投资由各具体项目投资组成，公司是否能顺利承接该等具体项目尚需各方进一

步协商洽谈并履行必要的政府公开招标或竞争谈判程序，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具体承接的项目情

况、实施条件及项目金额将根据最终签署的具体项目实施协议确定。具体项目确定后，公司将履行必要的

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

2.智慧城市业务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巨大，公司目前流动资金较少，难以大规模开

展智慧城市业务。 公司后续将通过贷款、股东借款等可行的融资方式解决项目资金，但可能对《战略合作

协议》项下项目的实施产生影响。

一、审议程序情况

1.2015年9月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共建智慧宿州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宿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宿州市政府” ）签署《共建智慧宿

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战略合作协议》相关情况

宿州市政府将未来3年（2015-2017年）由宿州市财政及市属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智慧城市基础设

施项目，积极支持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发包给公司承建，项目范围涵盖智慧城市项目中公共基础数据库、

公共信息平台、智慧交通、政务安全、企业服务平台、智慧农业、智慧管网等，项目总投资金额10亿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宿州市人民政府

安徽宿州市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地处皖苏鲁豫四省交汇地带，襟连沿海，背倚中原，承东启西，是安徽

的北大门。 1999年撤地建市，现辖四县一区，6个省级开发区、宿马现代产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面积9787平方公里，人口651.66万。 宿州市于2015年成功被列入国家智慧城市2014年度试点，晋级为国

家第三批智慧城市。

三、合同主要条款

宿州市政府与公司通过建立长期、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围绕宿州市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各方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智慧城市行业应用规划、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运营、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面合

作，在宿州打造智慧产业和智慧城市示范工程，推动宿州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有地方特色的智慧新城。

宿州市政府将未来3年（2015-2017年）由宿州市财政及市属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项

目，积极支持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发包给公司承建，项目范围涵盖智慧城市项目中公共基础数据库、公共

信息平台、智慧交通、政务安全、企业服务平台、智慧农业、智慧管网等，项目总投资金额10亿元。

宿州市政府积极支持公司在实施具体项目时，针对公司有竞争优势的咨询服务类、系统集成及软件

整合类项目等，同等条件下通过合法程序优先选择公司实施。宿州市政府支持公司以宿州为试点，建设基

于业务的资源共享、服务集中和自动化的智慧城市运营中心，统筹规划建设智慧宿州。宿州市政府承诺提

供政策支持与服务，在市场、资金、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办公场地、项目申报、政策扶持、创新服务等方面

给予公司全力协助，以保证智慧宿州项目顺利进行，并对公司在宿州的投资权益提供必要的保障。

公司承诺积极参与宿州智慧城市建设，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围绕智慧城市平台及应用的数据开展

增值应用，积极参与信息安全体系以及智慧城市运营中心的建设。公司负责导入其优势技术和解决方案，

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参与智慧城市相关项目建设，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目前尚未实施具体项目，对公司当期业绩暂时并无影响。由于具体项目实施涉及政府采购，项目

后续能否由公司予以实施，尚需根据政府公开招标或竞争谈判情况确定。如具体项目顺利由公司实施，有

利于公司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公司经营业绩，使得公司资本结构得到改善、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保

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共同利益，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不过智慧城市项目周期较长，在

短期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幅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战略合作协议》系协议各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意向性约定与指导性文件，由于项目周期较长，《战

略合作协议》项下预计投资金额可能会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及投资进度进行调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且《战略合作协议》项下投资由各具体项目投资组成，公司是否能顺利承接该等具体项目尚需各方进一

步协商洽谈并履行必要的政府公开招标或竞争谈判程序，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具体承接的项目情

况、实施条件及项目金额将根据最终签署的具体项目实施协议确定。具体项目确定后，公司将履行必要的

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

2.智慧城市业务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巨大，公司目前流动资金较少，难以大规模开

展智慧城市业务。 公司后续将通过贷款、股东借款等可行的融资方式解决项目资金，但可能对《战略合作

协议》项下项目的实施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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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2015�年 7�月 9�日，本公司接第二大股东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兵投资）《关

于计划增持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承诺函》， 中兵投资承诺自 2015�年 7�月 9�日起

六个月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精神，拟增持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方导航” ）股份。 详情请见2015年7月1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关于第二大股东承诺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2015年9月1日，本公司接中兵投资通知，中兵投资于2015年9月1日通过中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增持北方导航股份共计588,968股，成交金额1799.5万元。

本次增持前，中兵投资持有北方导航股份120,715,788股，占北方导航总股本的16.21%；本次增持

后中兵投资持有北方导航股份121,304,756股，占北方导航总股本的16.29%。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北方导航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中兵投资将适时继续增持

公司股份。

三、相关承诺

中兵投资承诺，本次增持的股份按照相关规定 6�个月内不减持。

公司将继续关注中兵投资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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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子公司

增资并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拟向子公司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增资76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本公司拟以子公司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作为主体，与关联方C-Bridge� Healthcare� Fund,�

L.P.（以下简称“康桥资本” ）共同向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特殊目的公司SPV）进行增资，以使

其能够完成Ascletis� Pharma� Inc.（注册地：开曼，以下简称“歌礼制药” ）2015年度对外融资的项目。天士力

（香港）药业有限公司与康桥资本的投资额共计3,500万美元，其中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投资1,000

万美元，康桥资本投资2,500万美元。

?本次共同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方可实施，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公司” ）拟向子公司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增资

76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并以其为主体与康桥资本共同向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进行增资，

双方投资额共计3,500万美元（其中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美元，康桥资本投资2,500万

美元），以使其能够完成参与歌礼制药2015年度对外融资的项目。之后，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以

其所持有的现金3,500万美元， 认购歌礼制药对外私募发行的10.45%股权份额。 该项交易完成后，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将成为歌礼制药的股东，持有其10.45%的股权份额。 本轮私募融资完成后，歌礼

制药将积极寻求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鉴于康桥资本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间接参与出资的私募基金， 且本公司董事长闫凯境是康桥资本投资决策委员会

委员，上述本公司的子公司与康桥资本共同向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的增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歌礼制药成立于2014年2月25日，其是注册于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主要投资于境内的歌礼生物技术（杭

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礼生物” ）。 歌礼生物成立于2013年4月26日，主攻中国特异性疾病和药物市场，

尤其是肝病新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对歌礼制药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分析，以及对比国内A股市场化学

药制药企业和生物药制药企业的市盈率以及新三板挂牌的生物药制药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整体估值， 歌礼制

药本轮融资的整体估值在3亿美元。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并已经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先后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3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审议并获得通过，关联方董事、关联方监事均就该议案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就

该事项亦发表了事前确认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

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号：1677354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柯布连道2号修顿花园12楼1210室

成立时间：2011年11月3日

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董事：闫希军、闫凯境、孙鹤

目前注册股本：25,120,000元人民币，划分为25,120,000股普通股

唯一股东：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药品、保健品的研发与销售；技术咨询与服务；进出口贸易；投资控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5,671,356.82元人民币，净资

产为25,061,356.82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610,000元人民币；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

-29,576.87元人民币。

(二)康桥资本

康桥资本是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出资的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天士力控股集团是康桥资本

合伙人之一金康桥投资公司的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傅唯。 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 而且，本公司董事长闫凯境是康桥资本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因此，康桥资本为本公司关联方。

公司名称：C-Bridge� Healthcare� Fund,� L.P.

企业性质：可豁免有限合伙制企业

注册地：开曼群岛

注册地址：开曼群岛大开曼岛KY1-1104，Ugland� House，309

办公地点：上海、北京

法定代表人：C-Bridge� Capital� GP,� Ltd.

控制方：TF� Capital� Ltd.

注册资本：1美元

基金规模：1.825亿美元

经营范围：医疗健康行业投资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康桥资本经审计总资产为41,182,916美元，净资产为41,163,632美元，负债总额

为19,284美元；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44,016美元，实现净利润-1,973,151美元。

三、增资标的情况介绍

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

注册号：BVI� Company� No.:� 1876694

公司类型：BVI� Business� Company

主要经营场所：英属维尔京群岛

成立日期：2015年6月3日

合伙期限：N/A

经营范围：投资

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由于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报表。

目前，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的合伙人主要由自然人构成， 包括傅唯等。 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的合伙人与本公司并无关联关系。

根据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和康桥资本共同向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增资所签署的

《增资和股东协议》，该公司设立的目的仅是为了作为主体向歌礼制药进行投资，不被允许从事其他投资或业

务。

四、标的基本情况

(一)歌礼制药及其关联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Ascletis�Pharma�Inc.�(简称”歌礼制药” )

注册日期 2014年2月25日

注册地址 开曼群岛大开曼岛KY1-1112，P.�O.�Box�2804，板球广场，Willow大厦4层

股本 5万美元

注册股份数量 5亿股，每股面值0.0001美元

公司名称 PowerTree�投资公司（BVI）

注册日期 2011年1月13日

注册股份数量 5万股，每股面值1美元

股票级别 所有发行的股票均为普通股

单一股东 歌礼制药（100股普通股）

公司名称 歌礼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 2013年4月26日

注册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1785号网新双城大厦1幢804室

公司类型 外商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万美元

总投资 860万美元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生物技术、医药技术；研发：医药产品；服务：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除证券、期货）（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除外）（任何需要法律许

可的项目仅在获得主管当局批准后方可进行）。

单一股东 PowerTree投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劲梓

执行董事 吴劲梓

监事 杨荷英

经营期限 2013年4月26日至2063年4月25日

公司名称 歌礼药业（浙江）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 2014年9月24日

注册地址 绍兴滨海新城沥海镇马欢路398号科创园A楼18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7336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抗感染、抗癌等新药的研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涉及许可证的凭证

经营，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除外）（任何需要法律许可的项目仅在获得主管当局批准后方可

进行）。

单一股东 歌礼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劲梓

执行董事 吴劲梓

监事 杨荷英

经营期限 2014年9月24日至2064年9月23日

歌礼制药及其现有股东、 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主攻中国特异性疾病和药物市场，尤

其是肝病药物，致力于治疗肝病相关疾病的新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从产品角度看，歌礼制药的核心品种是ASC08和ASC16。 ASC08已经完成2400多例人体试验，有效性得

到确定， 其在台湾进行的2期临床试验中，12周持续病毒应答率 （SVR12） 在基因1b型病人中达到100%。

ASC16在体外试验和美国I期和II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强效，并和其他同类产品相媲美。

从市场角度看，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慢性丙肝患者人群，新的直接抗病毒剂提供了一种最小副作用的

治疗方法，能够满足重大需求。

(二)公司创始人简介

吴劲梓，男，创始人，CEO。 在建立歌礼前，吴博士是葛兰素史克研发中心的全球HIV药物研发副总经理，

负责从靶标确定到临床发展。 在加入GSK之前，他是加拿大Ambrilia生物制药公司副总裁，直接负责研发多

个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 在其药物研发18年生涯中，他曾经担任过Immunex/Amgen、Novartis� 和Aventis

的部门主管。 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癌症生物学博士学位。 中国国家“千人计划”一员。

(三)歌礼制药的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14年 2015年1-6月

总资产 42,961 66,469

总负债 5,844 3,863

所有者权益 37,117 62,605

(四)募集资金用途

歌礼制药本次私募融资所获资金的主要用途是用于新的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的许可交易， 特别是在肝

病领域。

五、关联交易的步骤、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向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增资

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76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对子公司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

实施本次投资项目。 增资后，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7,417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股比例仍

为100%。

(二)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向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增资

1.协议签署方：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康桥资本

2.协议签署日期：拟于2015年9月1日签署

3.交易事项：协议签署方以其所持有的资金向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 进行增资，确保该公司

拥有足够的资金完成对歌礼制药的投资；

4.交易金额：3,500万美元。 其中，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美元，康桥资本出资2,500万

美元。 双方增资后在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的持股比例按各自出资额确定，即天士力（香港）药

业有限公司占增资后的该公司28.57%的股权，康桥资本占71.43%的股权；

5.交易结算方式：协议签署后，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将在15个工作日内向协议签署方提供

股份登记证明复印件和股份数量证明复印件。 在收到上述复印件后，协议签署方应将各自需支付的款项以电

汇方式支付到该公司账户；

6.协议生效条件：各方根据各自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范性文件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签字、盖章

后生效。

7.收益分配：如果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歌礼制药的部分股份或获得任何形式的收益分配，公司应立即将该

收益分配给协议签署方。 而且，如果公司收到歌礼制药的中期股息，应按持股比例将股息分配给协议签署方。

8.风险控制：

1.未经签署本协议的协议签署方的同意，公司不得出售所持有的歌礼制药的股份，且公司持有的歌礼制

药的股份不得转让、抵押、质押、或其他留置权和权益负担。

2.优先受让权。 如果某一投资人拟转让其持有的股份，其发出转让通知，其他投资人有权优先受让该转让

的股份。

3.共同出售权。 如投资人不行使其拥有的优先受让权，那么在其他投资人出让的同时，其有权按照转让通

知相同的条款和条件，出让自己持有的相应股份。

(三)� 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向歌礼制药增资

1.协议签署方：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歌礼制药有限公司、PowerTree投资公司（BVI）、歌

礼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歌礼药业（浙江）有限公司、吴劲梓、康桥资本

2.协议签署日期：2015年8月28日

3.交易事项：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以其所持有的资金向歌礼制药进行投资；

4.交易金额：3,500万美元；

5.交易价格：歌礼制药投资前估值为3亿美元，此次投资每股价格为20美元；

6.交易结算方式：增资款项分两次支付，协议生效后8个工作日内支付2,000万美元，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

日内支付剩余的1,500万美元；

7.协议生效条件：各方根据各自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范性文件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签字、盖章

后生效；

8.风险控制：市场通行的少数股东保护条款。

六、本次投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开展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在歌礼制药上市后， 通过SPV公司在公开市场转让其所持的股

份，从而实现财务性收益；如歌礼制药在规定期限内未能上市，则本公司通过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方式实现

财务性收益。

七、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项目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项目已经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方董事、关联方监事均就该议案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审核意见为：子公司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康桥资本共同向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以现金增资3500万美元，双方增资后在CBC� Investment� Seven� Limited.的持股比例按各

自出资额确定。 开展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认购歌礼制药部分股权。 歌礼制药如能如期上市，投资方通

过SPV公司在公开市场转让其所持的股份，从而实现财务性收益；如歌礼制药在规定期限内未能上市，则本公

司通过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方式实现财务性收益。 本次交易的实施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本项目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因涉及向境外子公司增资，需要天津商委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天津

分局批准及备案。

八、报备文件

1.六届3次董事会决议；

2.六届3次监事会决议；

3.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相关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5.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5－067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9月1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 会前，公司按规定发出了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继续与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收益互换业务

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以截至2015年7月底净资产的20%为基准，继续与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收

益互换业务（扣除前次与其开展收益互换的出资金额后，本次出资额度为92,973万元）；

二、同意公司与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场外衍生品交易主协议》、《收

益互换交易确认书》。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2015-058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28日

以当面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9月1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竞拍一宗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一宗挂牌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开

竞买。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将在成功获取该地块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履行相关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2015-041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8月31日,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民政府给予的环境治

理补贴资金共计人民币2亿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述资金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

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 600011

证券简称

:

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

: 2015-040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全资拥有的江西华能安源电厂“上大压小” 工程2号660

兆瓦燃煤发电机组于近日投入运行。 同时，公司全资拥有的湖南桂东寒口风电场24台2兆瓦风电机组

共计48兆瓦亦于近日投入运行。

至此，公司可控发电装机容量由80,424兆瓦增至81,132兆瓦；权益发电装机容量由71,667兆瓦

增至72,375兆瓦。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600582

证券简称：天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5-040

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汤保国

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

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精神，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发布了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29号）。

近日， 公司监事会主席汤保国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本公司

股票30000股，增持均价为11.05元/股。 本次增持前，汤保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此前，本公司副董事长吴德政、监事李玉魁、总经理肖宝贵以及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范建已经

增持了本公司股票共94800股。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持续关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日


